
重庆市沙坪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文件
沙农发〔2026〕59号


重庆市沙坪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关于下达沙坪坝区2025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
支付资金第三批项目的通知

回龙坝镇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重庆市沙坪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沙坪坝区财政局关于申报沙坪坝区2025年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试验资金项目的通知》（沙农发〔2025〕29号）文件要求，区农业农村委会同区财政局按照“公开申报、竞争立项、择优筛选”的原则以及“村民议定、村级申报、镇街审核、区级核批”的程序组织涉农镇街进行项目申报。通过专家评审，经区政府审定，同意将回龙坝村农业产业孵化基地建设项目作为沙坪坝区2025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第三批项目，现将项目建设任务下达给你们。
请你们按照财政资金项目管理相关程序、规范和要求，落实专人负责，立即组织实施，要确保项目质量，加快建设进度；项目建设内容严禁擅自调整，必须遵守农业用地、基本农田、四山禁建等相关法律法规，按照相应的国土、建设、农业等方面的管理程序依法进行报批和规范建设，严禁一切违法、违规建设行为，否则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项目实施单位自行承担。项目完成通过镇街验收后，在项目结算前申请区级验收，确保按时全面完成各项任务。
附件：沙坪坝区2025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第三批项目表
重庆市沙坪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6年4月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附件
沙坪坝区2025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第三批项目表

	序号
	项目所属镇街
	项目业主
	项目名称
	项目建设内容
	财政资金（万元）
	建设完成期限

	1
	回龙坝镇
	回龙坝
村
	回龙坝村农业产业孵化基地建设项目
	1.钢结构厂房建设：新建厂房1750平方米，长55.5米、宽32.5米、高13米，门式钢架结构，钢架跨度15.06/17.46米；钢柱规格为WH(300~700)×250×6×12，钢梁规格为WH(700~400)×220×6×10；屋面、墙面采用热镀铝锌镁压型夹芯钢板，同步配套内部装饰、电气、给排水、暖通、消防等附属工程。

2.供配电工程：配套建设室外800KVA箱变1台，新建电力井4座，敷设电缆约190米。

3.室外管网工程：敷设给水管约250米、消防管约250米、污水管约250米、雨水约320米，同步配套相应管件、检查井及土石方开挖回填工程。

4.环境整治工程：整治面积约1720平方米，结合场地地势栽种乔木、灌木等绿植。

5.场地整治工程：整治面积约4150平方米，含厂区内道路及铺装。

6.围墙工程：新建围墙长约500米，墙高2米，含围墙墙面装饰。

7.生化池工程：新建100立方米生化池1座。

8.挡墙工程：新建混凝土挡墙，墙长262米、宽3-12米、高7-15米。

9.村内道路工程：新建村内道路长1860米，宽6.5米。
	1400
	2026年12月30日前

	合  计
	1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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